立法院財政委員會考察桃園機場通關業務
有關「國人至國外攜帶藥品返國相關規定」資料

一、法源依據：
目前「入境旅客攜帶自用農畜水產品、菸酒、大陸地區物品、自用藥物、環境用藥限量表」係依據「入境旅客攜帶行李物品報驗稅放辦法」第4條制訂。
二、限量表：
目前旅客攜帶自用藥品限量表如附，係以正面表列方式呈現，表列品項數量範圍介於2~12個包裝量，未列在表中品項，每種限制2瓶(盒)，合計不超過6種為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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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超量處理原則：
[bookmark: _GoBack]「入境旅客攜帶自用藥物限量表」為讓旅客攜帶自用藥品回國之數量有遵循之依據，並作為行政機關行使職權之基準，如旅客攜帶回國之自用藥品數量符合限量表規定則可直接攜入；倘若攜帶自用藥品數量超過限量表規定且無涉刑事規定者，可依關稅法相關規範，將逾限部分辦理退運或放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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